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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第184号提案的
答  复
尊敬的王晨辉委员：

您好!首先感谢您对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您提出的“关于进一步支持社会公益组织发展”的提案收悉。
截止目前，全市共登记社会公益组织共有50家，其服务范围覆盖了权益保护、爱心助学、助残抚孤、扶危济困、环境保护、应急救援等多个方面，成为现代公共服务的新型载体，在参与社会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并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品牌。针对您提出的建议，根据自身职责和工作实际情况，现就有关建议答复如下:
（一）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扶持发展的方向。结合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需要和社会服务需求，创新分类方式，重点扶持“扶贫济困、扶老助残、托育扶幼、应急救援、志愿服务、心理慰藉、矛盾调处、环境保护”等方向的公益性社会组织，鼓励引导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、做强做大。公益性社会组织扶持工作由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指导单位和相关部门做好政府购买服务、场地设施设备支持等方面的业务指导，共同推动本领域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壮大。
（二）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公益事业的活力。加强慈善公益项目的正面引导和宣传，选树优秀公益品牌和公益项目，引导更多企业和人士参与慈善公益项目；进一步完善慈善捐赠、慈善信托等政策制度，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公益慈善方面的优惠政策，规范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流程，充分发挥优惠政策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的促进作用；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先进人物的宣传，激发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内生动力，营造崇德扬善、人人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。依托互联网的信息公开和失信曝光机制，建立“线上+线下”“自律+舆论”的监督体系，加强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监管，提高公益性社会组织执行公益项目的信息透明度，加大公众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监督力度，严厉打击以公益组织名义从事牟利、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，切实提高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信力，扩大公益性社会组织影响力。

（四）创新公益性社会组织扶持发展方式。坚持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并重，丰富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来源。省民政厅每年开展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组织发展项目；通过募集社会资金，支持社会需求强的初创型公益性社会组织孵化、公益人才队伍建设、公益性服务拓展等项目，撬动更多社会公益资金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。整合现有资源，将福彩公益金依法依规用于资助社会组织公益项目。

（五）全面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。全面落实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领导机制。各社会组织行业系统要理顺党建管理体制，坚持“脱钩不脱管”原则，进一步做深做实抓党建促业务工作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要在社会组织筹备设立、变更登记、年检评估等过程中，指导和督促社会组织落实党建工作，切实提高社会组织党建“双覆盖”质量。

社会公益组织的培育发展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，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您能够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工作，为全市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推进奠定坚实基础。

十分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，希望您今后继续关心、支持和监督我们的工作。让我们齐心协力，为推动濮阳社会建设共同努力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31日
（联系人：冯  斌       联系电话：0393-6687006）
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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